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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进展公告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4 日召

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正常实施前提

下，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采用定期存款的方式存放，累计存放额度不超过

22,000 万元，自 2016 年 9 月 6 日起一年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2 月 2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

款方式存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2）。 

现将公司近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事项公告如下： 

 

一、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4 日将 3,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

存放，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募集资金专户

开户行 
专户账号 金额 期限 年化利率 

1 

珠海华润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分行 

219210130293900003 3,000 万 2017.3.24-2017.6.24 2.42% 

 

二、公司对上述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的管理 

1、上述定期存款到期后，存款本金及全部利息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若到期后进行续存，相关资金必须

先划转至募集资金专户后再办理续存，并及时通知保荐机构。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公司不会对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设定质押。 

3、公司不会从上述定期存款账户直接支取现金，也不会向《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中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之外的其他账户划转资金。公司如需支取现

金，上述定期存款必须先转入募集资金专户，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的相关条款支取使用，并及时通知保荐机构。 

4、公司可根据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需求提前支取定期存款账户资金，若发

生提前支取本次定期存款的账户资金将按照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收入。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将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进行存放，是在确

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没有抵触，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将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总金额 

截至公告日，公司累计将15,014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

，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额度和期限。 

 

特此公告。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